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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发〔2022〕115号

⼭⻄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开展 2022年度省内电⼦商务平台经营者
“双随机、⼀公开”抽查检查⼯作的通知

各市市场监管局，示范区市场监管局：

根据《电⼦商务法》《⽹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，为规范

⽹络市场秩序，督促电⼦商务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积极

引导⽹络市场健康发展，按照⼭⻄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印

发 2022年度双随机抽查⼯作计划的通知》（晋市监发〔2022〕

11号）要求，省局拟开展电⼦商务平台经营者“双随机、⼀公

开”抽查检查⼯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⼀、抽查检查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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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电⼦商务法》第⼗五条、第⼗七条、第⼗⼋条、第

⼗九条、第⼆⼗四条、第⼆⼗七条、第⼆⼗⼋条、第三⼗⼀

条、第三⼗⼆条、第三⼗三条、第三⼗四条、第三⼗六条、第

三⼗七条、第三⼗九条、第四⼗条和《⽹络交易监督管理办

法》第⼗条、第⼆⼗四条、第⼆⼗五条、第⼆⼗七条、第⼆⼗

⼋条、第⼆⼗九条、第三⼗条、第三⼗⼀条规定的相关内容。

⼆、抽查检查任务

（⼀）建⽴两库。各市局依托“⽹络交易监管监测系统”和

“双随机、⼀公开”监管平台建⽴本辖区内依法注册的“电⼦商务

平台经营者名录库”。根据执法资格证的取得、⼈员调动及退休

等情况动态更新辖区内“执法检查⼈员名录库”。省局在市局基

础上建⽴“电⼦商务平台经营者名录库”。

（⼆）随机对象。省内电⼦商务平台经营者。

（三）完成时间。7⽉ 20⽇前，各市局完成“⽹络交易监管

监测系统”中本地平台的核验任务，根据各地平台的实际情况进

⾏修改和完善。省局于 7⽉ 25⽇前随机抽取被抽查企业和执法

⼈员名单。各市局于 7⽉ 30⽇前完成随机抽取⼯作，抽取企业

不能与省局重复，并积极安排部署，于 10⽉ 10⽇前完成抽查检

查⼯作任务。

（四）采取⽅式。1.书⾯检查，被抽检的电⼦商务平台经

营者，以书⾯形式向属地市场监管部⻔上报所管理的平台内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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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者档案，平台上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息、交易信息，服务协

议、交易规则，信⽤评价制度与规则、知识产权保护规则、平

台检查监控制度等。2.线上核查，通过⼭⻄省⽹络交易监测中

⼼系统或互联⽹直接点击被抽查检查的电⼦商务经营平台，对

照抽查检查内容逐项进⾏检查，认真发现和查找存在问题，做

好记录。3.线下指导，针对发现和查找出的问题，各市局根据

⼯作需要可到现场指导电⼦商务平台经营者积极整改，规范经

营⾏为。

（五）抽检⽐例。省局按≥20%的⽐例，市局按≥50%的⽐

例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通过“执法⼈员名录库” 随机匹配确定执

法检查⼈员。

三、抽查检查内容

（⼀）对电⼦商务平台亮证亮照的检查；

（⼆）对电⼦商务平台披露信息的检查；

（三）对电⼦商务平台向消费者显示搜索结果的检查；

（四）对电⼦商务平台经营者搭售的检查；

（五）对电⼦商务平台对平台内⽤户设置条件的检查；

（六）电⼦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身份和信息管

理的检查；

（七）电⼦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

息、交易信息记录和保存的检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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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⼋）电⼦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制定、

公示、修改的检查；

（九）电⼦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违法违规⾏为

处置信息公示义务的检查；

（⼗）电⼦商务平台经营者⾃营业务的区分标记的检查；

（⼗⼀）电⼦商务平台经营者信⽤评价制度与信⽤评价规

则的检查；

（⼗⼆）电⼦商务平台经营者竞价排名业务的⼴告标注义

务的检查；

（⼗三）⽹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为⼊驻的平台内经营者出具

⽹络经营场所相关材料事项的检查；

（⼗四）⽹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向市场监督管理部⻔报送平

台内经营者身份信息的检查；

（⼗五）⽹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区分标记已办理和未办理市

场主体登记经营者的检查；

（⼗六）⽹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及其发布的

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建⽴检查监控制度的检查。

四、⼯作要求

（⼀）提⾼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局要⾼度重视此次

抽查检查⼯作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周密部署，科学实施。注

重业务条线的横向协同，兼顾省级、市级计划的综合统筹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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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对象、检查⽅式和检查时间相近的合并安排， “进⼀次

⻔、查多项事”，实现监管效能最⼤化、监管成本最优化。认真

落实省局《2022年度双随机抽查⼯作计划》，严格依法依规依

程序，把握时间节点，建⽴⼯作责任制，严格落实推进措施，

确保抽查检查的质量和效果。

（⼆）强化指导，提升合规⽔平。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

展并重，在“双随机”抽查检查的基础上，指导督促电⼦商务平

台经营者按照相关规定健全完善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，明

确进⼊和退出平台、商品和服务质量保障、消费者权益保护、

个⼈信息保护等⽅⾯的权利和义务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，指导

督促电⼦商务平台经营者建⽴建全知识产权保护规则，落实平

台主体责任，推进《电⼦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》推荐性

国家标准执⾏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全流程管理。强化平台⾃

律，指导督促电⼦商务平台经营者严格执⾏《⽹络交易监督管

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对平台内经营者及其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

信息建⽴检查监控制度，以野⽣动植物、专供特供商品、⾮法

制售军服及“军”字号商品、禁毒、⽹络销售彩票等为重点集中

排查清理违法违规信息。

（三）注重实效，及时公示抽查结果。对抽查检查中发现

的违法违规⾏为，要依据《电⼦商务法》和《⽹络交易监督管

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进⾏查处，形成有效震慑；对初次违反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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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的，依照包容审慎原则，给予⾏政约谈或者⾏政指导，

指导帮助其⾃觉履⾏主体责任和法定职责；对态度不端正、阻

碍抽查检查



的，要进⾏说服教育，指导其诚信守约、接受检查。要指导电

⼦商务平台经营者加强⾏业⾃治，进⼀步规范平台内经营者经

营⾏为，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要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⼊、

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及时将检查结果，通过国家企业信⽤信息公示

系统或⻔户⽹站等进⾏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未将检查结果进

⾏公示的，视为未完成此次任务安排，省局将根据情况予以通

报。

（四）突出重点，总结抽查检查⼯作。各市局要认真梳理

“双随机、⼀公开”抽查检查⼯作情况，总结好的经验和做法，

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⾜，提出对策和建议。加强情况和信息报

送，以数据案例为⽀撑，于 10⽉ 15⽇前将⼯作总结报省局⽹监

处。

联 系 ⼈：栗⻘松

联系电话：0351-7680236

邮 箱：sxgs307@126.com

⼭⻄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年 7⽉ 7⽇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抄送：驻局纪检监察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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